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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花蓮縣立南平中學係依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

防制條例」第 14 條設置之中途學校；究中途

學校之性質定位？校長應具備之資格條件？

對於學生之課程規劃、輔導教育及生活管理

措施等，有無訂定相關機制與程序並落實執

行？相關單位有無違失？事關安置之兒少權

益，認有從法制面與管理面深入瞭解之必要

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花蓮縣立南平中學性質上係一獨立式中途學校，自 98

年招生以來，依法接收經法院裁定安置學生迄今僅 32

人，與原計畫安置人數 120 人至 144 人相距甚遠；花

蓮縣政府及該校未考量高中階段學生就學及授課師

資需求，研議改制高中之可行性，致發生該校 99 年

班級數與其現行縣立國民中小學之編制相違、錄取特

殊教育身心障礙組教師之違規情事，核有未當： 

(一)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

：「教育部及內政部應聯合協調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易之兒童或少年之中

途學校；其設置，得比照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

實施通則規定辦理；其員額編制，得比照特殊教育

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」同條例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

：「法院依審理之結果，認為該兒童或少年有從事

性交易者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法院應裁定將

其安置於中途學校，施予二年之特殊教育：一、罹

患愛滋病者。二、懷孕者。三、外國籍者。四、來

自大陸地區者。五、智障者。六、有事實足證較適

宜由父母監護者。七、其他事實足證不適合中途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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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之特殊教育，且有其他適當之處遇者。」又按中

途學校教育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中

途學校，指依本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經教育部及

內政部聯合協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設置，

專門安置從事性交易之兒童或少年之學校。」因此

，中途學校之「收容對象」為未滿 18 歲、從事性交

易之國小、國中至高中職不幸個案，並須排除罹患

愛滋病、懷孕、外國籍、來自大陸地區、智障、較

適宜由父母監護及不適合中途學校且有其他適當之

處遇等情況；其設置，得比照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

教育實施通則規定辦理，其員額編制，得比照特殊

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，合先敍明。 

(二)查花蓮縣立南平中學（下稱南平中學）於 97 年 10

月 23 日完工啟用後，98 年 2 月招生以來經法院裁

定安置學生僅 32 人。98 學年度依法接收裁定安置

國中學齡生達高中階段者計 8 名，為使其取得學籍

以利結束安置後之學籍銜接，並協助 9 年級學生畢

業後繼續高中職學業，花蓮縣政府以 98 年 11 月 12

日府教學字第 0980187126 號函請教育部同意該校

協商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（下稱光復商工）

簽訂學籍管理合作事項，案經教育部 98 年 11 月 20

日部授教中(三)字第 0980521280 號函同意在案。為

顧及學生受教權，高中職學制教師係與光復商工合

作，部份課程由南平中學教師支援，目前高中職教

師以代課教師方式聘任一名餐飲科教師。教育部針

對該校人員配置，並考量該校高中階段學生就學及

授課師資需求，建議花蓮縣政府本權責研議南平中

學改制可行性之評估內容如下： 

１、請花蓮縣政府依上開法令，評估調整該校適用

高中教育階段組織員額編制法令及聘用高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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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階段授課師資之可行性，重行依相關法規核

定安置學生學齡，研議改制高中事宜。 

２、該校係為國中小學制，不宜聘任高中階段授課

教師(含代理代課教師)，宜依教育部 100 年 5

月 9 日中途學校聯繫會議決議，先行向光復商

工或學區內高中職學校協調支援課程及授課師

資為宜。惟為長遠考量該校高中職專任師資授

課事宜，請花蓮縣政府先行評估該校改制高中

可行性，共同研商解決。 

３、該校 99 年班級數為 8 年級 1 班，9 年級 1 班，

高職階段(技職班)2 班，與其現行縣立國民中

小學之編制相違。又花蓮縣政府 99 年 5 月 20

日府教學字第 0990084497 號函核定該校調整

99 學年度師資結構，得進用中等教育師資，並

於備註欄位敘明「高中職部、國中部、國小部

之教師相互支援」，花蓮縣政府逕予核定該校得

以「高中職部、國中部、國小部之教師相互支

援」與其學制未符，請花蓮縣政府檢討改進，

於 100 年 12 月 31 日前將後續辦理情形報教育

部續處，使該校聘用高中職部教師有所依據並

符合相關法制。 

４、南平中學係屬特殊性質之學校，雖比照「特殊

教育設施與人員設置標準」設置員額數，其聘

任教師資格仍應依據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

細則」第 19 條聘任普通教師，倘遇有專任特教

教師需求，學校須成立特教班方得有特教教師

員額；惟該校於 99 學年度錄取一名特殊教育身

心障礙組教師，請花蓮縣政府本權責核處該校

班級編制及教師員額。 

(三)綜上，南平中學 97 年 10 月 23 日完工啟用，98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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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5 日學生入學以來，經法院裁定安置者僅 32 人，

與原計畫安置 120 人至 144 之人數相距甚遠。惟花

蓮縣政府及該校未考量南平中學高中階段學生就學

及授課師資需求，研議改制高中之可行性，致發生

99 年班級數與其現行縣立國民中小學之編制相違

、花蓮縣政府逕予核定該校得以「高中職部、國中

部、國小部之教師相互支援」與學制未符，及 99

學年度錄取一名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教師等違規情

事，均有不當。 

二、南平中學設校時之招生對象為國中、國小學生，該校

前校長所具學經歷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5 條規

定之國民中學校長資格： 

(一)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

：「教育部及內政部應聯合協調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

管機關設置專門安置從事性交易之兒童或少年之中

途學校；其設置，得比照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

實施通則規定辦理；其員額編制，得比照特殊教育

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」特殊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：

「特殊教育學校置校長 1 人，其聘任資格依教育人

員任用條例之規定，並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

，聘任程序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

規定。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5 條規定：「國民中

學校長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：…二、師範大學、師

範學院、教育學院、教育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

；或其他研究院、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曾修習規定

之教育學科及學分，並曾任中、小學教師及國民中

學主任共 3 年以上。但國民中學主任不得少於 1 年

，成績優良者。」又國民教育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

：「縣（市）立國民中、小學校長，由縣（市）政

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、儲訓之合格人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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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

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聘任之。…」。 

(二)查南平中學於 97 年成立時，設校規模為國中 3 班、

國小 1 班，招生對象為國中、國小學生，花蓮縣政

府依據「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」辦

理國民中學校長遴選，聘任具國中校長任用資格者

擔任該校校長所具學經歷，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

制條例 14 條第 1 項、特殊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，符

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5 條規定之國民中學校長資

格，並具特殊教育專業知能。 

三、南平中學未依課程實施原則及授課教師專長辦理性

輔導及性交易防制教育課程，與該校函報花蓮縣政府

備查之課程實施原則亦有不符，均應檢討改進： 

(一)依據中途學校教育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：「一般教

學課程之實施，除依本辦法及各級學校課程綱要進

行外，並應考量學生個別差異及需要設計彈性之課

程，以提供多元特殊教育之服務。其課程內容應包

括基本課程、生涯探索課程及身心輔導課程等。（

第 1 項）前項身心輔導課程，應配合個別諮商、團

體輔導之實施，強化輔導及性交易防制之內容，每

週至少應有一節性交易防制教育之課程。（第 2 項

）中途學校教師實施第一項教學，其授課節數得參

酌學生人數、教師專長、學生能力及需求彈性分配

，並得合併計算全校教師授課總節數。但調整後不

得減少學生上課總節數。（第 3 項）」。同辦法第

7 條規定：「中途學校課程發展小組應訂定課程計

畫；由學校訂定者，並報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

關備查。」同辦法第 15 條規定：「中途學校應訂定

學生獎懲規定，建立學生申訴制度，並報直轄市、

縣 (市) 主管機關備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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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按南平中學應以學生的教育與輔導為學校之核心信

念，並重視學生發展與學習，經查該校 98 學年度上

學期一般教學總表未見「性交易防制課程」，99 學

年度課程總表雖開設「性交易防制課程」，然授課

教師僅具輔導專業背景，未具社工師或護理師之教

師資格，與該校函報花蓮縣政府備查之課程實施原

則尚有不符。次查南平中學於 98 年 9 月 8 日公告實

施「花蓮縣立南平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暨學生

獎懲實施要點」及「花蓮縣立南平中學學生申訴評

議委員會暨學生申訴實施要點」，惟該校未函報主

管機關備查，行政程序尚未完備。又教育部建請花

蓮縣政府本權責以課程發展小組協助該校考量學生

個別差異及需要設計彈性之課程，此有教育部及花

蓮縣政府所提 100年 10月 18日及 19日資料附卷可

查。復查南平中學教師之授課節數、學生學習節數

及課程綱要與該縣國中教師授課節數均有不符，花

蓮縣政府請該校檢附學生學習計畫、學校總體課程

計畫報府核備，此分別有花蓮縣該府 99 年 11 月 11

日府教學字第 0990194388 號函及 100 年 6 月 22 日

府教學字第 10000095733 號函附卷可按，該校上揭

處置作為，均應檢討改進。 

四、南平中學將性平會之設置規定及性別平等教育實

施規定整併於該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組織暨實施要

點中，實有模糊該委員會功能；復該校處理有關校

園性平事件，或者已逾法定處理期間，或者未能依

法通報，均有怠失：  

(一)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或

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

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

理。」同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校園性侵害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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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

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。但學校之首長為加

害人時，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。」第 30

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

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

由外，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調查處理。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處理前項事件時，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。」復依

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條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

條規定，學校（教育人員）於執行職務知悉有兒童

及少年遭受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，應即通報地方

主管機關，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，學校並應依據本

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，於知悉

24 小時內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。爰中途學校知悉疑

似性侵害或性騷擾情事，應依據上述法律及規定辦

理通報。 

(二)查教育部於 100年 5月 19日赴花蓮縣政府實地訪視

時進行查核，抽查該校所訂「花蓮縣立南平中學性

別平等委員會組織暨實施要點」，發現該校將性平

會之設置規定及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
1
整併於該

實施要點中，並抄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

處理之相關規定
2
，該實施要點實有模糊該委員會功

能之虞，教育部已於訪視會議中提醒學校應予修正

，重新釐正性平會設置規定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

定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三項規定內容。

復據教育部 100 年 10 月 20 日所提南平中學性平案

件處理程序說明及該校校安通報性平事件調查情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，並
公告周知。」 

2
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校應依前項準則訂定防治規定，並公告
周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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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不當管教情形如下： 

１、 0204 性平案件：查該案依法完成教育部校安

通報及通報縣府 113，並於三日內交由性平會調

查處理，組成調查小組並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

31 條規定 2 個月期限內完成調查、提交報告及

懲處建議，送教評會決議解聘劉師。爰本案調

查程序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。 

２、劉師不當情事案(疑似性平案件)：依兒童及少

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：「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

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警察、司法人員

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，知悉兒

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立即向直轄

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

十四小時」。本案學生如確有向社工反映不舒

服(疑似性騷擾)情事，該社工應依法通報。反

之，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虞，爰請花蓮縣政府依

權責督導該校辦理情形。 

３、跆拳性平事件：查該案依法完成教育部校安通

報及通報縣府 113，並於 3 日內交由性平會調

查處理，惟本案迄今調查程序尚未完成，已逾

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有關 2 個月期限，必要

時，得延長之，延長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

一個月之規定，爰請花蓮縣政府依規定查處。 

４、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 2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校

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：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

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

生，他方為學生者。」經查其中 2 案均非屬校

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，爰未依性別平等教育

法第 30 條規定由性平會調查，尚符規定。 

５、花蓮縣政府查察不當管教事件情形略以，南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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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9 日傍晚，全體學生應進入宿舍休息，

發現該生不見，搜尋後發現其躲於廁所內，遂

與 3 名同仁及 3 位學生，強行將其抬移，此作

為有不當管教及有違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之

虞，教育部請花蓮縣政府本權責查明，並依相

關規定處理。 

(三)綜上，南平中學將性平會之設置規定及性別平等

教育實施規定整併於該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組織

暨實施要點中，並抄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

調查處理之相關規定，實有模糊該委員會功能；

復該校處理跆拳性平事件延宕，迄今仍未作出任

何處理，並已逾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所訂處

理期間，核有怠失；又該校劉師不當情事案，本

案學生確有不舒服之疑似性騷擾情事，該校應依

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，立即向花蓮縣

政府主管機關通報，依規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  黃 煌 雄 

 

 

 

 


